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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二级学院（部）：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根据省教育厅《关

于做好普通高等教育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工作的通知》及学校《关

于做好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

切实做好学生返校后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有效衔

接，现就进一步加强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管理有关工

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严格按照学校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

文）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在确保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积极谋划和科学调整工作安排，落实

责任、创新方式、有序推进，加强中期检查、学术不端检测、论

文答辩、成绩录入、论文评优、总结归档等各环节管理，确保按

照学校时间节点要求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及时通知到每

一位指导教师和学生。 

 

 



二、具体要求 

（一）前期各项资料的整理存档 

各有关二级学院（部）在学生返校后及时组织指导教师和学

生完成前期各项资料的整理存档，包括任务书、开题报告、开题

答辩记录表、工作记录、外文翻译等。各类资料要内容完备、格

式规范。同时，应确保“毕业设计（论文）智能管理系统”中各

类信息填报及时、准确。 

（二）毕业设计（论文）所需线下实验 

各有关二级学院（部）要做好学生返校后毕业设计（论文）

所需线下实验的前期准备，线下实验学生返校后补做。 

（三）二级学院（部）要求 

各有关二级学院（部）应统筹安排学生返校后毕业设计（论

文）各项工作，落实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地点，加大对学生毕

业设计（论文）的进度与质量的检查力度。各有关学院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 17：00 前将《西安航空学院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地点汇总表》纸质版（一式一份）签字盖章后交至实践

教学科，电子版发至 291703676@qq.com。 

（四）指导教师要求 

各有关二级学院（部）应督促指导教师加强对学生返校后毕

业设计（论文）指导和答疑，定期检查学生工作进度和质量，提

出评价和指导意见，确保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五）学生要

求 

各有关二级学院（部）应督促学生主动与指导教师沟通交流，

按要求开展毕业设计（论文）各项工作，按时在毕业设计智能管

理系统上传所需资料，定期向指导教师报告论文工作进展，接受



指导教师和学院的指导及检查。 

（六）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 

学校将于学生返校后组织开展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中期检查。检查在各有关二级学院（部）自查的基础上，对各有

关二级学院（部）毕业设计（论文）纸质材料进行抽查，具体时

间及要求另行通知。 

（七）学术不端行为检测 

继续使用中国知网“大学生论文检测系统”对 2020 届所有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进行文字复制比检测。 

（八）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各有关二级学院（部）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符合疫情防控规

定、实际操作可行的答辩工作安排。个别学生确因疫情原因无法

现场答辩的，应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报教务处备案。 

（九）毕业设计（论文）评优 

各有关二级学院（部）应遵循“科学公正、注重创新”的原

则，从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课题设计、分析论证、写作规

范等方面，对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进行评选和推荐，并充

分发挥高质量毕业设计（论文）的示范引领作用，提高本科毕业

设计（论文）的整体水平。 

（十）毕业设计（论文）总结及归档 

各二级学院（部）要组织检查每位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材

料的完整性，认真做好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分析和总结工作，

完成信息统计和报表工作，切实做好毕业设计（论文）档案资料

的审查及归档工作，保证其完整和准确。 

 



附件：西安航空学院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地点汇

总表 

 

教务处 

2020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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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西安航空学院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地点汇总表 

序号 二级学院 学生学号 
学生 

姓名 
专业名称 班级名称 毕业设计题目 

指导教师 

姓名 

指导教师 

职称 
毕业设计（论文）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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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校领导 

西安航空学院教务处 2020 年 4 月 27日印发 
 


